
(二)一百十三年度三月可用資金達最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倍數十二倍以上之學

校，不受前款第四目之限制，得參與核配獎勵經費。 

(三)學校當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七十者，依當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

班（學校設有專科部者，其日間學制專科班併入計算）新生註冊率減計其依第四款核配獎

勵經費之部分經費，然一百十三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寄存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者，不予減計。其基準如下： 

1. 當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者，減計其獎勵經費新臺幣

五百萬元。

2. 當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六十五者，減計其獎勵經費新臺幣

六百萬元。

3. 當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未達百分之六十者，減計其獎勵經費新臺幣

七百萬元。

4. 當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五十五者，減計其獎勵經費新臺幣

八百萬元。

5. 當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減計其獎勵經費新臺幣九百萬元。

(四)各校核配公式及指標如下： 

獎勵經費 = [(辦學特色×
88

100
) + (行政運作×

12

100
)] 

1. 辦學特色（占獎勵經費百分之八十八）：

辦學特色 = [(質化指標×
70

100
) + (量化指標×

30

100
)] ×獎勵經費

88

100
各校須就教學、研究、國際化、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等五個面

向，依其辦學特色自選質化指標及量化指標之面向及權重比率，面向及權重比率說明

如下： 

(1) 教學面向：為所有學校必選項目，占所有項目比率應不少於百分之四十，最多為百

分之六十。 

(2) 研究、國際化、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等四面向：各校於教學

面向外，另得於四面向中擇取二面向以上；視教學面向比率情形，各面向百分比合

計為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單一面向百分比應不少於百分之十，且不得高於教

學面向比率，並應為五之倍數（例如：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 

(3) 質化指標（占辦學特色經費百分之七十）： 

A

○1

E

A

審查方式：學校提送「一百十三、一百十四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

（包括前一年度辦理成效）」至本部，由本部邀集審查小組，並安排學校至本部

簡報後進行審核，審核完竣再依各類組總成績核撥本項目獎勵款。 

A

○2

E

A

參考指標：依各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辦學特色項目評估重點（附件二）辦理。 

(4) 量化指標（占辦學特色經費百分之三十）： 

量化指標 =

[

 ∑各類組所有學校教學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教學+  

∑各類組所有學校研究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研究+  

∑各類組所有學校國際化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國際化+  

∑各類組所有學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各類組所有學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
 
 
 
 
 
 
 
 
 
 
 
 
 

×辦學特色
30

100
A

○1

E

A

教學（占量化指標之比率為各類組所有學校教學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除以各類

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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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核配獎勵經費： 

1. 前一學年度全校生師比值低於二十七。

2. 前一學年度實有校舍建築面積不低於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3. 前一學年度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4. 當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註冊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學校設有專科部者，其日間

學制專科班併入計算。



教學 = [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50

100
+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情形 ×

50

100
] 

A. 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占教學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依會計科目編號五一三〇填寫，

不包括折舊及攤銷五一三五）、機械儀器及設備（依會計科目編號一三四

一填寫）、圖書及博物（依會計科目編號一三五〇填寫）、電腦軟體（依會

計科目編號一六二一填寫）之總和除以各校總支出乘以各校教學自選權

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依會計科目編號五一三〇填寫，

不包括折舊及攤銷五一三五）、機械儀器及設備（依會計科目編號一三四

一填寫）、圖書及博物（依會計科目編號一三五〇填寫）、電腦軟體（依會

計科目編號一六二一填寫）之總和乘以各校教學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

學校該項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C) 本項目（A）及（B）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

規定之會計科目編號支出及收入填報金額，並以前一學年度決算金額為

準。 

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

 各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經費

各校總支出
×各校教學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經費 ×各校教學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情形（占教學經費百分之五十）： 

(A) 各校應訂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相關辦法，並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

實施，始得核配。 

(B) 以各校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合格專任教師於當學期每週授課總時數除以

各校合格專任教師人數比率遞增排序換算為級分，再以該校級分乘以各

校教學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級分總和之比率核配，級分分配比率

如下： 

前百分之三十學校 二分 

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六十學校 一點五分 

百分之六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 一分 

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 [
各校合格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

各校合格專任教師人數
] 

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情形 = [
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時數級分 ×各校教學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級分乘以權重之總和
] 

A○2E

A研究（占量化指標之比率為各類組所有學校研究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除以各類

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研究 = [研究計畫經費 ×
50

100
+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補助 ×

50

100
] 

A. 研究計畫經費（占研究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前一年度辦理包括接受政府部門資助經費、企業部門資助經費、其

他單位資助經費及學校自籌經費之學術研究計畫經費（不包括產學合作

計畫及本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部新南向計畫之經費）之總和除以

各校總收入乘以各校研究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

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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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學校前一年度辦理包括接受政府部門資助經費、企業部門資助經費、其

他單位資助經費及學校自籌經費之學術研究計畫經費（不包括產學合作

計畫及本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部新南向計畫之經費）總和乘以各

校研究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

十獎勵款。 

研究計畫經費 =

[

 各校學術研究計畫經費

各校總收入
×各校研究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學術研究計畫經費 ×各校研究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補助（占研究經費百分之五十）： 

(A) 各校應訂定獎勵教師研究、進修等規定，並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始得參與核配。 

(B) 合格學校以各校前一學年度學校獎勵、補助合格專任教師獲得校外研究

（包括產學合作）計畫、發表學術著作、參加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校外

進修之總經費除以各校總支出，乘以各校研究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

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C) 合格學校以各校前一學年度學校獎勵、補助合格專任教師獲得校外研究

（包括產學合作）計畫、發表學術著作、參加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校外

進修之總經費，乘以各校研究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

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補助

=

[

 各校補助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總經費

各校總支出
×各校研究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補助合格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總經費 ×各校研究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A○3E

A國際化（占量化指標之比率為各類組所有學校國際化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除以

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國際化 = [境外生及外籍師資 ×
50

100
+國際交流合作 ×

50

100
] 

A. 境外生及外籍師資（占國際化經費百分之五十）： 

境外生及外籍師資 = [境外生人數 ×
50

100
+外國教師人數 ×

50

100
] 

(A) 境外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學生）人數（占境外生及

外籍師資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具備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

大陸地區學生人數除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乘以各校國際

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

獎勵款。

b. 以學校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具備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

大陸地區學生人數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

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c. 外國學生：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或依一般升學管道就學，且具

正式學籍之外國在學學生；包括雙聯學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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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僑生：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並具正式學籍之僑生；或

依國內一般學生升學管道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但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

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者。 

e. 港澳生：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並具正式學籍之港澳

學生；或依國內一般學生升學管道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但過去任一教

育階段曾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者。 

f. 大陸地區學生：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入學並具

正式學籍之大陸地區學生。 

境外生人數 =

[
 
 
 
 
 
 各校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陸生人數

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陸生人數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人數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外國教師人數（占境外生及外籍師資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專任外國教師人數除以各校合格專任教師

數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

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專任外國教師人數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

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外國教師人數 =

[
 
 
 
 
 
 各校專任外國教師人數

各校合格專任教師數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專任外國教師人數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人數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國際交流合作（占國際化經費百分之五十）： 

國際交流合作 = [
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

50

100
+

交換學生人次 ×
50

100
               

] 

(A) 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占國際交流合作經費百

分之五十）： 

a.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與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除以各校總支出，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

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與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

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

[
 
 
 
 
 
 各校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各校總支出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國際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總經費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交換學生人次（占國際交流合作經費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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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修讀學分之交換學生人次除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

學學生人數，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

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前一學年度修讀學分之交換學生人次乘以各校國際化自選權

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c. 交換學生以修習雙方學校學分者為限，不包括遊學取得之學分。 

交換學生人次 =

[
 
 
 
 
 
 各校交換學生人次

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交換學生人次 ×各校國際化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人次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A○4E

A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占量化指標之比率為各類組所有學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

育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除以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 [產學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 ×
50

100
+開創智財收入 ×

50

100
] 

A. 產學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占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前一年度承接產學計畫經費來自企業部門資助金額除以各校總收

入乘以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

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前一年度承接產學計畫經費來自企業部門資助金額乘以各校產學

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產學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

=

[
 
 
 
 
 
 各校產學計畫經費來自企業部門資助金額

各校總收入
×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產學計畫經費來自企業部門資助金額 ×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開創智財收入（占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以學校前一年度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收入之總和除以各校總收入乘

以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

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B) 以學校前一年度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收入之總和乘以各校產學合作

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

之五十獎勵款。 

開創智財收入

=

[
 
 
 
 
 
 各校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收入金額

各校總收入
×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收入金額 ×各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A○5E

A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占量化指標之比率為各類組所有學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

形面向之自選權重總和除以各類組所有學校之自選權重總和）：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 [學生參與實務實習 ×
50

100
+學校公告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比率 ×

5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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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生參與實務實習（占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經費百分之五十）： 

(A) 依各校前一學年度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包括教育學程之學生）參與實

務實習總時數除以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乘以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

情形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

獎勵款。 

(B) 依各校前一學年度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包括教育學程之學生）參與實

務實習總時數乘以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

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百分之五十獎勵款。 

(C) 學生實習：指學校系所必修或選修課程，具有學分或時數規定，學生應進

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

分或取得畢業證書。 

學生參與實務實習

=

[

各校參與實務實習總時數

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各校參與實務實習總時數 ×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時數乘以權重之總和
×

50

100 ]
 
 
 
 
 
 

B. 學校公告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比率（占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經費百分之五

十）：以學校已公告畢業滿一年之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占各校已有畢業生之

系所總數之比率乘以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自選權重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

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獎勵款。 

學校公告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比率

=
[

各校已公告畢業滿一年之畢業生就業追蹤之系所數

各校已有畢業生之系所總數
×各校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自選權重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乘以權重之總和

]

2. 行政運作（占獎勵經費百分之十二）：

行政運作 =

[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績效 ×
60

100
+               

落實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 ×
30

100
+   

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 ×
10

100
  ]

 
 
 
 
 

×獎勵經費
12

100

(1) 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績效（占行政運作經費百分之六十）： 

A○1E

A審查方式：學校將一百十二年度執行績效納入「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

併同質化指標審查方式辦理，審核完竣再依各類組總成績核撥本項目獎勵款。 

A○2E

A參考指標：依各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辦學特色項目評估重點（附件二）辦理。 

(2) 落實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占行政運作經費百分之三十）： 

A○1E

A審查方式：學校須於網頁更新「校務及財務公開資訊」至前一學年度，併同質化

指標審查方式辦理，審核完竣再依各類組總成績核撥本項目獎勵款。 

A○2E

A參考指標：依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參考指標及相關規定辦理（附件

一）。 

(3) 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占行政運作經費百分之十）： 

A○1E

A核配方式：以當年度各校精進學生宿舍實際經費除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之比

率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A○2E

A學校須檢附當年度新建及整修宿舍之工程契約書與工程完工驗收證明等資料影

本。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教育科技文化篇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12期　　20240117　　教育科技文化篇

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 =

各校精進學生宿舍實際經費

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

∑各類組所有學校該項目比率總和




